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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比赛

条　　定义第

篮球比赛

篮球比赛由两个队参加，每队出场 名队员。

每队的目标是在对方球篮得分，并阻止对方队得

分。

篮球比赛由裁判员、记录台人员和技术代表

管理。

球篮：本方 对方

被某队进攻的球篮是对方的球篮，由某队防

守的球篮是本方的球篮。

比赛的胜者

在比赛时间结束时得分较多的队，将是比赛

的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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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第 　　球场

比赛场地

比赛场地应是一块平坦、坚实且无障碍物的

表面（图 。其尺寸是长 米、宽 米，从界

线的内沿丈量。

国家联合会为举办比赛，有权批准最小尺寸

米的现有比赛为长 米、宽 场地。

线

所有的线应用相同的颜色（最好白色）画出，

宽 厘米并清晰可见。

界线

比赛场地是由两条端线（在短边）和两条边

线（在长边）组成的界线所限定。这些线不是比

赛场地的部分。

任何障碍物包括在球队席就座的人员距比赛

场地应至少 米。

第二章　　球场和器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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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球场的全部尺寸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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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线、中圈和半圆

中线应从两边线的中点标出并平行于两端线。

它向每条边线外延伸 厘米。

中圈应标在比赛场地的 米中央，半径为

（从圆周的外沿丈量）。如果中圈里面着色，它必

须与限制区内的颜色相同。

半圆应标在比赛场地上 米（从，半径为

圆周的外沿丈量），它的圆心在两条罚球线的中点

上（图

图 限制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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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球线和限制区

罚球线应画成与每条端线平行。从端线内沿

到它的最外沿应为 米， 米。它其长度为

的中点应落在连接两条端线中点的假想线上。

限制区是在比赛场地上标出的地面区域，它

由端线、罚球线和两条起自端线（画线的外沿距

米）离端线中点 终于罚球线外沿的线所限定。

除端线外，这些线都是限制区的一部分。限制区

里面可以着色，但必须与中圈内的颜色相同。

罚球时留给队员们的沿限制区两侧的抢篮板

球位置，应按图 标出。

分投篮区域

分投篮区域（图某队的 和图 是除对方

球篮附近被下述条件限制出的区域之外的整个比

赛场地的地面区域。这些条件包括：

从端线引出两条垂直于端线的平行线，外

沿分别距对方球篮的中心垂直线与地面的交点

米。该交点距端线内沿中点的距离为

米。

以上述规定的同一点为圆心，画半径为

米（量到圆弧外沿）的半圆与两平行线相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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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分 分投篮区域

球队席区域

应标在记录台和球队席球队席区域（图

同侧的场外。

每个区域由一条从端线向外延伸至少长 米

米且的线和另一条离中线 与边线成直角并至少

长 米的线所限定。

球队席区域内必须有 个座位供教练员、替

补队员和随队人员使用。任何其他人员应在球队

席后面至少 米处。

记录台和替换椅子的位置（图

分线不是 分投篮区域的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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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台和替换椅图 子

条第 　　器材

需要下列器材：

挡件，包括：

篮板；

含有抗压篮圈和篮网的球篮；

篮板支撑构架（包括包扎物）。

篮球。

比赛计时钟。

记录板。

秒钟装置。

供暂停计时用的计秒表或适宜的（可见的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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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置（不是比赛计时钟）。

两个独立的、显然不同的和非常响亮的信

记录表。

队员犯规标志牌。

全队犯规标志牌。

交替拥有指示器。

比赛地板。

比赛球场。

足够的照明。

篮球器材更详细的描述见“篮球器材附录”

号。

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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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条　　球队

定义

当一名球队成员按照竞赛组织部门的

规程（包括管理年龄限制的规程）已被认可为某

队参赛，是合格参赛的球队成员。

当一名球队成员的姓名在比赛开始前

已被登记在记录表上，并且他既没有被取消比赛

次犯规，是有资格资格又没有发生 参赛的球队

成员。

在比赛时间内，一名球队成员：

当他在比赛场地上，并且有资格参赛时是

一名队员。

当他未在比赛场地上，但他有资格参赛时

是一名替补队员。

当他已发生 次犯规，并且不再有资格参

赛时是一名逐出的队员。

第三章　　球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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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比赛休息期间，所有有资格参赛的

球队成员被认为是队员。

规定

每个队应按下列要求组成：

名有资格参赛的球队不超过 成员，包括

一名队长。

一名教练员，如果球队需要可有一名助理

教练员。

最多 名有专门职责的随队人员可坐在球

队席上，如领队、医生、理疗师、统计员、译员

等。

在比赛 名队员在时间内，每队应有

场上并可被替换。

一名替补队员成为队员和一名队员成

为替补队员：

当裁判员招呼替补队员进入比赛场地时。

在要登记的暂停或比赛休息期间，一名替

补队员向记录台请求替换时。

服装

球队成员的服装应按下列要求构成：

背心前后的主要颜色相同。

所有队员必须把他们的背心塞进他们的比赛

短裤内。一体的服装是允许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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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领衫（不管式样）不可以穿在背心里面，

除非该队员有医生书面同意。如果有这样的许可，

圆领衫的颜色必须与背心的主要颜色相同。

短裤前后的主要颜色相同，但没必要与背

心的颜色相同。

允许穿长于短裤的紧身内裤，只要与短裤

的颜色相同。

每一球队成员应穿前后有号码的背

心，其清楚的单色号码与背心的颜色有明显的区

别。

号码应清晰可见，并且：

后背的号码应至少高 厘米。

前胸的号码应至少高 厘米。

号码应至少宽 厘米。

至 的号码。国家联合球队应使用 会为

举办竞赛，有权批准最多两位数字的任何其它号

码。

同队队员不应佩戴相同的号码。

任何广告或标识离号码应至少 厘米。

球队必须至少有两套背心，并且：

秩序册中命名的第一队（主队）应穿浅色

背心（最好白色）。

秩序册中命名的第二队（客队）应穿深色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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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心。

然而，如果涉及比赛的两队同意，他们可

以互换背心的颜色。

其它装备

队员使用的所有装备必须合乎比赛要

求。任何被设计成增加队员的高度或能及的范围，

或用任何其它方法得到不正当利益的装备是不允

许的。

队员不应佩戴可能使其他队员受伤的

装备（物品）。

下列物品不允许：

手指、手、手腕、肘或前臂部位的护具、

模件或保护套，它们由皮革、塑料、软塑料、金

属或任何其它坚硬的物质制造，即使表面有软的

包扎

能割破或引起擦伤的物品（指甲必须剪

短）。

头饰、头发饰物和珠宝饰物。

下列物品是允许的：

肩、上臂、大腿或小腿部位的保护装备，

如果其材料被充分地包扎。

被适当包扎的膝部保护架。

伤鼻保护器，即使用硬质材料制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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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会对其他队员造成危险的眼镜。

厘头带最宽为 米，由不会发生擦伤的

单色棉布、软塑料或橡胶制成。

本条中没有明确提到的任何其它装

备，必须被国际篮联技术委员会批准。

条第 　　队员：受伤

在队员受伤的事件中，裁判员可以停止

比赛。

如果发生受伤时球是活球，裁判员不应

鸣哨，直到控制球的队已经投篮、失去控制球、

持球停止进攻或球已成死球。如果，当有必要去

保护受伤队员时，裁判员可立即中断比赛。

如果受伤队员不能立即（大约 秒钟）

继续比赛，或如果他接受治疗，他必须被替换，

或该队必须以少于 名队员继续比赛。

教练员、助理教练员、替补队员和随队

人员经裁判员允许可进入比赛场地，在受伤队员

被替换前照料他。

如果医生判断受伤队员需要即时地治

疗，医生不经裁判员允许可进入比赛场地。

比赛期间，任一正在流血或有伤口的队

员必须被替换。该队员只有在流血已经停止并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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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部或创面已被全面安全地包扎后才可返回球场。

在同一停表期间，任一队请求要登记的暂停

时，如果受伤队员或任何正在流血或有伤口的队

员恢复了，该队员可继续比赛

如果已判给受伤队员罚球，必须由他的

替补队员执行。该替补队员在参加比赛到下一个

比赛的钟表运行片断之前不能被替换。

已经被教练员指定为比赛开始时上场的

队员万一受伤时可以被替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

方也有权替换相同数量的队员，如果他们想这样

做的话。

第 条　　队长：职责和权力

队长是一名在场上代表他的球队的队

员。在比赛期间，他可与裁判员联系以获得信息。

做此举要有礼貌，而且只能在球成死球和比赛计

时钟停止时。

队长可以担任教练员。

如果球队抗议比赛的结果并在记录表上

标有“球队抗议队长签名”栏内签名，队长应在

比赛结束时立即通知主裁判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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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条　　教练员：职责和权力

至少在预定的比赛开始前 分钟，每

位教练员或他的代表应将该场比赛中合格参赛的

球队成员的姓名和相应的号码，以及球队的队长、

教练员和助理教练员的名单交给记录员。所有在

记录表上填入姓名的球队成员有权参加比赛，即

使他们在比赛开始后才到达。

至少在比赛前 分钟，每位教练员应

以在记录表上签字来确认已填入的他们球队成员

的姓名、相应号码和教练员们的姓名。同时，他

们应指明比赛开 名队员。始上场的 队教练

员应首先提供这个资料。

只允许教练员和助理教练员（以及替补

队员和随队人员）等人在和留在他们的球队席区

域内，除非本规则另有规定。

教练员或助理教练员可在比赛期间去记

录台以获得统计资料，而且只能在球成死球和比

赛计时钟停止时。

只允许教练员在比赛期间保持站立。在

比赛期间，他可与队员们讲话，只要他停留在他

们的球队席区域内。

如果有助理教练员，他的姓名必须在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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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开始前填入记录表内（他没必要签字）。如果教

练员因任何原因不能继续工作，他应承担教练员

的所有职责和权力。

当队长离开比赛场地时，教练员应通知

裁判员担任场上队长的队员的号码。

如果没有教练员，或如果教练员不能继

续工作，并且记录表内没有填入助理教练员（或

后者不能继续工作），队长应担任教练员。如果队

长必须离开比赛场地，他可以继续担任教练员。

然而，如果他在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后必须离开，

或如果他因为受伤不能担任教练员，代他作队长

的替补队员替代他当教练员。

规则未确定罚球队员的所有情况中，教

练员应指定罚球队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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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　　比赛通则

条　　比赛时间、第 比分相等和决胜期

（加时节）

比赛应由 节组成，每节 分钟。

节和第在 节（第第 一半时）之间，

节（第二半时节和第第 ）之间以及每一决胜

分钟的比赛休息期间期之前应有 。

半时间的比赛休息期 分钟。间应为

在比赛预定的开始之前，应有 分钟

的比赛休息期间。

一次比赛休息期间开始：

比赛预定的开 分钟；始之前

当结束一节的比赛计时钟信号响时。

一次比赛休息期间结束：

节的开始，当球在跳在第 球中被一名跳

球队员合法拍击时。

在所有其它节的开始，当球在掷球入界中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